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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技术进出口管理，维护技术进

出口秩序，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对外贸易法》（以下简称对外贸易法）及其他有关法律的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技术进出口，是

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或者从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，通过贸易、投资

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。 前款规定的行为

包括专利权转让、专利申请权转让、专利实施许可、技术秘

密转让、技术服务和其他方式的技术转移。 第三条国家对技

术进出口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，依法维护公平、自由的技术

进出口秩序。 第四条技术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、

科技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，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对外

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，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技术权益。 第五

条国家准许技术的自由进出口；但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

规定的除外。 第六条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（以下简

称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）依照对外贸易法和本条例的规定

，负责全国的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外经贸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授权，
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。 国务院有关部门

按照国务院的规定，履行技术进出口项目的有关管理职责。 

第二章技术进口管理 第七条国家鼓励先进、适用的技术进口

。 第八条有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



技术，禁止或者限制进口。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

院有关部门，制定、调整并公布禁止或者限制进口的技术目

录。 第九条属于禁止进口的技术，不得进口。 第十条属于限

制进口的技术，实行许可证管理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进口。 第

十一条进口属于限制进口的技术，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

部门提出技术进口申请并附有关文件。 技术进口项目需经有

关部门批准的，还应当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。 第十二条

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收到技术进口申请后，应当会同国务

院有关部门对申请进行审查，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个工

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。 第十三条技术进口申请

经批准的，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发给技术进口许可意向

书。 进口经营者取得技术进口许可意向书后，可以对外签订

技术进口合同。 第十四条进口经营者签订技术进口合同后，

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交技术进口合同副本及有关

文件，申请技术进口许可证。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对技术

进口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审查，并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文件之日

起１０个工作日内，对技术进口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

。 第十五条申请人依照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向国务院外经

贸主管部门提出技术进口申请时，可以一并提交已经签订的

技术进口合同副本。 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

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对申请及其技术进口合同的真实

性一并进行审查，并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文件之日起４０个工

作日内，对技术进口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。 第十六条

技术进口经许可的，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颁发技术进口

许可证。技术进口合同自技术进口许可证颁发之日起生效。 

第十七条对属于自由进口的技术，实行合同登记管理。 进口



属于自由进口的技术，合同自依法成立时生效，不以登记为

合同生效的条件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